鄂尔多斯市引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补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补助对象
　　工商注册和纳税关系均在鄂尔多斯市的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补助形式及额度
　　（一）补助采取后补助形式；
　　（二）企业补助金额按技术转让或技术开发合同中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3%给予补贴（技术入股按照合同签订时股价计算），单个技术合同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个企业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四条补助原则
　　优先补助原则：本补助资金对符合申请条件的项目根据其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前景和经济贡献等因素择优补助。
　　第五条申请条件
　　（一）科技成果具备以下条件：
　　1.经过科技成果鉴定机构鉴定的科技成果；
　　2.保护期内的专利；
　　3.科技成果和专利权属清晰。
　　（二）申报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鄂尔多斯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具备省级及以上的科技研发机构称号或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有稳定的合作关系；
　　3.引进权属清晰的科技成果，并成功转移转化。
　　（三）技术合同具备以下条件
　　本实施细则发布后签署的技术合同。
　　第六条申报程序
　　鄂尔多斯市引进科技成果转化补贴申报实行属地化管理。企业将申报材料向所在地旗区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申报。旗区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对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审查，出具推荐意见，上报市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第七条申报材料
　　（一）申报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
　　2.企业引进科技成果转化补助资金申请书；
　　3.企业与技术依托方的合作协议；
　　4.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总结报告和成果产业化的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图片、项目实施场地证明、该项目员工花名册等）；
　　5.项目技术情况的证明文件(包括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专利证书或其他技术权益证明等)。
　　第八条审批程序
　　旗区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对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格、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进行审查，必要时到现场考察，签署审查意见，上报市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市科技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审定引进科技成果转化补贴单位和补助金额，对存有异议的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经审定的单位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市财政部门拨付补助资金。
　　第九条应用解释及施行日期
　　本实施细则由鄂尔多斯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鄂尔多斯市科技局、鄂尔多斯市财政局负责解释，本实施细则从颁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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